
方案二：该财产作为投资者个人的其他财产，转让收益

按“财产转让所得”单独纳税。则“财产转让所得”应纳税额

=20 000×20 % =4 000（元）；“生产经营”所得 40 000元，适

用税率 30 % ，应纳税额 =40 000×30 % -4 250=7 750（元）。

投资者合计应纳税额 =4 000+7 750=11 750（元）。

可以看出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纳税额 14 250-11 750

= 2 500（元）。但 是，如 果 财 产 转 让 收 入 为 -10 000

元（即 账 面 价 值 高 于 转 让 收 入 10 000 元。如 某 财 产

原 值 100 000 元，累 计 折 旧 50 000 元， 转 让 收 入 为

42 000 元，相 关 税 费 2 000 元 ）。那 么 此 时 上 述 两 种

方 案 计 算的 应 纳 税 额 为 ：方 案 一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为

30 000 元（40 000-10 000），适用税率 20 % ，应纳税额

=（40 000-10 000）×20 % -1 250=4 750（元）。方案二的

“财产转让所得”应纳税额为零 ；“生产经营所得”应纳税

额 =40 000×30 % -4 250=7 750（元），投资者应纳税额

合计 =7 750+0=7 750（元）。可以看出，此时方案二比方

案一多缴纳税额 7 750-4 750=3 000（元）。

因此，由于生产、经营所得适用 5% ～ 35% 的五级超额

累进税率，不同金额的生产经营所得及财产转让所得，会

产生不同的结果。纳税人在实际工作中，可根据具体情况

通过增资或减资，将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进行相互转化，

从而改变适用税目和税率，达到税收筹划的目的。

（作者单位 ：山东省陵县国家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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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转让房地产土地增值税筹划
李小青  刘厚兵

根据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土地增值税是以单

位和个人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、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

（简称房地产）所取得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，依照规定税

率征收的一 种税。我国税法对个人转让房地产土地增值税

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。比如 ：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

则》（财法 [1995]6 号）规定，对个人转让自有住房，凡居

住满 5年或 5年以上的，经向税务机关申报批准，免于征收

土地增值税 ；居住满 3年未满 5 年的，减半征收土地增值

税；居住未满 3 年的，按规定计征土地增值税。《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税[1999]210 号）规定，自 1999年 8月1日起，对居民

个人拥有的普通住宅，住转让时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。“普

通住宅”的认定，一律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

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

格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 [2005]26号）制定按其对社会

公布的“中小套型、中低价位普通住房”的标准执行。即原

则上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 1.0以

上、单套建筑面积在 120 平方米以下、实际成交价格低于

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交易价格 1. 2倍以下。根据现行政

策规定，个人转让房地产土地增值税具体计算主要分三种

方法，个人在进行住房转让时，可综合优惠政策和三种计

算方法所产生的计税结果差异进行税收筹划。

方法一：能提供评估价格的计算方法：土地增值税

应纳税额 =[转让收入-评估价格 -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

税金 ]×适用税率

1、“评估价格”是指由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

构评定的重置成本价乘以成新度折扣率后的价格；2、“与

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”包括营业税、城建税、教育费附

加、印花税等：3、由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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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隐瞒、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进行评估的，评估费用不

允许扣除；4、能提供评估价格的，已缴契税在计算土地增

值税时不允许扣除。

例 1：柳先生于 2004年 11月以 400 000 元在某市区购

买了一套面积为 150 m 2的商品房，缴纳契税 12 000元，并

花 50 000元进行了装修，2006年 12月将房屋以 640 000

元的总价卖出，经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价格为 460 000元，

支付评估费用 600元，房屋出售支付了手续费、公证费等合

理费用共计 500元，上述房屋原值及相关费用均提供出了

合法有效凭据。柳先生转让这套商品房如何缴纳土地增值

税，合计缴纳税款多少？

由于柳先生转让的这套商品房的房屋面积为 150 m 2，属

于非普通住宅，县只居住了两年零一个月，因此其转让时

应全额缴纳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印花

税、土地增值税和计征个人所得税。柳先生应缴纳的税额

为：1、营业税 =64 000×5 % =32 000（元）；2、城市维护

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=32 000×（7% + 3 % ）=3 200（元）；

3、印 花税 =640 000 ×0.05 % =320（元）；4、土 地增 值

税：可扣除项目金额 =460 000+600+（32 000+3 200+320）

=496 120（元）；增值额 =640 000-496 120=143 880（元），

增值率 =143 880 ÷496 120×100 % =29 % ，增值率不超过

50 % ，适用税率 30 % ，应缴土地增值税 =143 880×30 %

=43 164（元）；5、个人所得税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个人住房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税发[2006]108号），可扣除房屋原值 =400 000+12 000

=412 000（元），可扣除的相关税金 =32 000+3 200+320

+43 164=78 684（元），可扣除合理费用 =装修费 +手续费

和公证费等 =40 000+500=40 500（元）（税法 规定可扣

除的装修费最高限额为购入价的 10%，其实际支付的装修

费为 50 000 元，则只能在税前扣除 40 000元装修费），

应 纳税所得额 =640 000-412 000-78 684-40 500=108 816

（元），应纳所得税额 =应纳税所得额 ×20% =108 816×20 %

= 21 763.2（元）。合计税款总额 =32 000+3 200+320+43 164

+21 763.2=100 447.2（元）。

方法二：不能取得评估价格，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计

算方法：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 =[转让收入-上手购入价 ×

（1+5% ×n）-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]×适用税率

1、“n”是指购入房屋到转让房屋的年度数；2、“与转

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”包括营业税、城建税、教育费附加、

印花税等；3、上手购房缴纳的契税可凭契税完税证在计

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除，但不作为加计 5% 的基数（详见

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》

财税[ 2006] 21号）。

例 2：假设例 1中柳先生不能取得评估价格，也未支付

评估费用，其他同上。那么柳先生转让这套商品房应缴纳

哪些税，合计缴纳税款多少？

柳先生应缴纳的税额为；1、营业税（同上）32 000元；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（同上）3 200元；印花税（同上）320

元；4、土地增值税：可扣除项目金额 =400 000×（1+5 %

×2）+12 000+（32 000+3 200+320）= 487 520（ 元 ）； 增

值 额 =640 000-487 520=152 480（元），增 值 率 =152 480

÷487 520×100 % =31.28 % ，增值率不超过 50 % ，适用税

率 30 %，应缴土地增值税 =152 480×30 % =45 744（元）；

5、个人所得税（文件依据同上）：可扣除的房屋 原值

=400 000+12 000=412 000（ 元），可扣除 的 相 关 税 金

=32 000+3 200+320+45 744 =81 264（元），可扣除的合理

费用（同上）40 500元，应纳税所得额 =640 000-412 000-

81 264-40 500=106 236（元）；应纳所得税额 =应纳税所得

额 ×20 % =106 236×20 % = 21 247.2（元）。合计税款总额

=32 000+3 200+320+45 744+21 247.2 = 102 511.2（元）。

方法三：既没有评估价格，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计

算方法：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 =转让收入 ×核定征收税

率（具体由各省确定）

例 3：假设例 1中柳先生由于保管不善，不能提供出原

购房时的相关原始凭证，也不能提供房屋重置成本评估价

格（假设当地规定个人转让房地产个人所得税按照 1.5 %

核定征收、土地增值税按照 1% 核定征收），其他同上。柳

先生转让这套商品房应缴纳哪些税，合计缴纳税款多少？

柳先生应缴纳的税额为：1、营业税 32 000元；2、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3 200元；3、印花税 320元；4、土

地增值税= 640 000 ×1 % =6 400（元）；5、个人所得税

=640 000×1.5 % =9 600（元）。合计税款总额 =32 000+

3 200+320+6 400+9 600=51 520（元）。

从上述三个计算方法可知，方法二比方法一多缴税

2 064元（102 511.2-100 447.2），其中多缴纳土地增值

税 2 580元（45 744-43 164）；比方法三多缴税 50 991.2

元（102 511.2-51 520），其中多缴纳土地增值税 39 344

元（45 744-6 400）。所以，采用方法三缴纳税款最少，方

法一次之，而方法二纳税最多。需注意只是在一定条件下，

个人在转让住房时，采用不提供评估价格、又不提供购房

发票的计税方法划算；当评估价格及其费用超过上手购入

价 ×（1+5% ×n）与上手购房缴纳的契税之和时，提供评估

价格与购房发票比不提供评估价格、只提供购房发票，一

般可以节税不少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江西省新干县财政局 江西省赣县地税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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